嘉禾镇2025年

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行政执法质量，进一步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现结合我镇工作实际，特制度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一、执法主体

执法机关：嘉禾镇人民政府

实施机构：嘉禾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二、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及其他涉及行政执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三、检查对象

辖区内所有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体工商户。

四、检查时间、频次

我镇综合行政执法对辖区内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每半年进行一次执法检查，对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每季度进行一次执法检查，对生产、经营清真食品的个体工商户每半年进行一次执法检查，以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运行为前提，具体可根据企业实际灵活确定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采取电话访问与实地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督导检查，确保行政执法检查取得实效。

六、检查任务

1、检查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是否未妥善采取综合利用措施，对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树叶、荒草予以妥善处理，是否露天焚烧；

2、检查从事车辆清洗、维修经营活动，是否在室内进行，是否占用道路、绿地、公共场所等；

3、检查生产、经营清真食品企业是否按照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七、检查标准

1、合法性：行政执法检查必须依法进行，检查依据必须是已经公布的法律法规，确保检查行为本身不违反法律规定。

2、公正性：检查过程应当公正无私，避免任何可能影响检查结果公正性的因素。检查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3、透明性：行政执法检查的过程和结果应当公开透明，检查机关应当定期公布检查结果，接受公众查询和监督。

4、效率性：检查应当高效进行，避免不必要的繁琐程序，确保检查活动对被检查对象的影响降到最低。

5、责任性：检查机关应当对检查结果负责，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需要依法进行处理，并对处理结果进行公开。

                               嘉禾镇人民政府

